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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的术语和定义、原则、设施设备规范、岗位及人员职责、管理规

则和信息化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主管部门依法制定、授权、委托及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委托提供社会保险服务的机构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260—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18894—2002 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

GB/T27768 社会保险服务 总则

GB/T27769 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设施设备要求

DA/T1 档案工作基本术语

DA/T6 档案装具

DA/T12 全宗卷规范

DA/T15 磁性载体档案管理与保护规范

DA/T18 档案著录规则

DA/T22 归档文件整理规则

DA/T31 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

DA/T38 电子文件归档光盘技术要求和应用规范

JGJ25 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DA/T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社会保险业务材料 socialinsurancebusinessdocuments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办理社会保险业务过程中直接形成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

记录。

3.2
档案类别 categoriesofarchives
根据社会保险经办业务环节对业务档案进行划分形成的类别。

3.3
案卷类别 categoriesoffiles
根据业务材料的信息内容和保管期限等对各类别业务档案进一步划分形成的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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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案卷题名 filetitle
业务档案案卷级著录项目中案卷的标题名称。

3.5
文件题名 recordtitle
业务档案文件级著录项目中文件的标题名称。

4 原则

4.1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对本单位形成的业务材料做好收集、整理、立卷、归档、保管、鉴定、销毁、统
计、利用和移交等工作,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保证业务档案真实、完整、安全和有效。

4.2 业务档案应由县级以上(含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集中保存。

4.3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业务档案中记载的信息负有保密责任。

4.4 业务档案同时存在纸质和电子两种载体形式的,在内容、相关说明及描述上应保持一致。不一致

时应以纸质业务档案记载信息为准。

4.5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按照DA/T12的规定建立全宗卷,将反映业务档案管理过程和历史情况的

文件材料归入全宗卷。全宗卷内容参见附录E,卷内目录参见附录F。

5 设施设备规范和岗位人员职责

5.1 设施设备规范

5.1.1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设置相对独立的业务档案管理区,其面积应符合GB/T27769的相关规定。
有条件的地区宜建档案馆,档案馆建设应符合JGJ25的规定。

5.1.2 业务档案管理区(或档案馆)应按照GB/T27769的相关规定设置能够满足业务档案管理要求的

功能区。

5.1.3 业务档案管理区(或档案馆)内各功能区的设施设备应符合GB/T27769的相关规定。

5.2 岗位人员职责

5.2.1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业务部门负责业务材料的收集、整理和立卷工作,主要负责人为本部门落实

相关工作要求的第一责任人。

5.2.2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明确业务档案管理部门,设置业务档案管理岗位,负责指导业务材料收集、
整理和立卷,并负责业务档案归档、保管、鉴定、销毁、统计、利用和移交等工作。

5.2.3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业务档案管理部门应定期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业务档案管理情况。

5.2.4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定期对业务档案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以适应业务档案管理工作的发

展需要。

6 业务档案管理规则

6.1 收集

6.1.1 范围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根据国家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有关规定,编制符合

工作实际的业务档案分类方案,明确业务材料的收集范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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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材料收集范围见附录A。

6.1.2 基本要求

6.1.2.1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业务部门应定期收集应归档的业务材料,按照业务档案分类方案结合办结

时间进行归集。

6.1.2.2 收集业务材料时应按照“业务用表在前、审核凭证在后,重要凭证在前、次要凭证在后”的原则

顺序排列。业务审核凭证排列顺序应与业务报表名册中人员顺序保持一致。

6.1.2.3 业务材料的字迹、印章和日期应完整、清晰、准确。

6.1.2.4 业务部门档案管理人员应对收集的业务材料进行检验,经检验合格后与经办人员办理交接手

续,做到账物相符。业务材料交接单样式见附录C。

6.1.2.5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将具有长期保存价值的业务材料按照DA/T31的规定进行数字化处理。

6.2 整理

6.2.1 业务部门档案管理人员应按照业务档案分类方案对收集的业务材料进行整理。

6.2.2 归档业务材料所使用的载体应符合档案保管及保护的要求。

6.2.3 纸质业务材料宜采用国际标准A4幅面,表头方向应向上或向左。

6.2.4 业务材料应剔除影响档案保管保护的附着物。

6.2.5 有条件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宜对业务材料采取消毒措施。

6.3 立卷

6.3.1 组卷

6.3.1.1 经收集整理的业务材料应及时组卷,视情况可按月、季或年度组卷,不应跨年组卷。业务材料

以办结日期确定形成时间。

6.3.1.2 案卷内材料应按照案卷封面、卷内文件目录、业务材料、卷内备考表的顺序依次排列。

6.3.2 编号

6.3.2.1 业务档案的案卷档号包括:行政区划代码、全宗号(或经办机构代码)、年度、保管期限代码、档
案类别代码、案卷类别代码、案卷号。

6.3.2.2 业务档案的文件档号包括:行政区划代码、全宗号(或经办机构代码)、年度、保管期限代码、档
案类别代码、案卷类别代码、案卷号、件号。

6.3.2.3 档号编制要求为:
———行政区划代码:应按照GB/T2260—2007的规定表示;
———全宗号:由相关档案馆给出。如无全宗号,各地区宜根据实际情况编制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代码;
———年度:以四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保管期限代码和档案类别代码:见附录A,参照社会保险档案管理相关规定编制;
———案卷类别代码:以两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在档案类别内从“01”开始依次标注,案卷类别代码见

附录A;
———案卷号:在分类方案的最低一级案卷类别内从“0001”开始依次标注;
———件号:在案卷内从“001”开始依次标注。

6.3.2.4 业务档案的文件档号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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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代码

 

全宗号

 

年度

 

保管期限代码

 

档案类别代码

 

案卷类别代码

 

案卷号

 

件号

6.3.2.5 案卷内业务材料应编制页码,以三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在案卷内从“001”开始依次标注。页码

位置在业务材料右上角20mm×20mm处,背面有正文的位置在左上角相同位置。

6.3.2.6 案卷内以“件”为单位组卷的,应在卷内文件目录中标注业务材料的页数。

6.3.3 编目

6.3.3.1 业务档案目录应包括机读目录和纸质目录。

6.3.3.2 机读目录中,案卷级著录项目应包括:行政区划代码、全宗号、全宗名称、年度、保管期限、保管

期限代码、档案类别、档案类别代码、案卷题名、案卷类别代码、案卷号、立卷部门、立卷人、立卷日期、检
查人、检查日期、业务材料件数、业务材料页数、档案室入库时间、存放位置索引、案卷状态、鉴定结果、销
毁批号、备注。

6.3.3.3 机读目录中,文件级著录项目应包括:行政区划代码、全宗号、年度、保管期限代码、档案类别代

码、案卷类别代码、案卷号、件号、文件题名、单位代码、单位名称、社会保障号码、姓名、形成年月、页数、
备注。

6.3.3.4 纸质目录中,案卷封面项目应包括:全宗名称、档案类别、案卷题名、案卷档号、业务材料形成起

止年月、保管期限、业务材料件数、业务材料页数。案卷封面样式见附录B。

6.3.3.5 纸质目录中,卷内文件目录项目应包括:件号、单位代码(社会保障号码)、单位名称(姓名)、文
件题名、业务材料形成年月、页号(页数)。卷内文件目录样式见附录B。

6.3.3.6 纸质目录中,卷内备考表项目应包括:本卷情况说明(卷内业务材料缺损、修改、补充、移出、销
毁等情况的说明,由档案管理人员注明发生或发现问题的时间、人员)、立卷人、立卷日期、检查人、检查

日期。卷内备考表样式见附录B。

6.3.3.7 纸质目录中,案卷目录项目应包括:全宗名称、年度、保管期限、档案类别、案卷题名、案卷号、业
务材料件数、业务材料页数、存放位置、备注。案卷目录样式见附录B。

6.3.4 装订

6.3.4.1 业务材料装订时应使用对纸张无害的装订工具及耗材。

6.3.4.2 具有电子文件形式的纸质业务材料可不装订,采取封装方式保管。

6.3.5 装盒

6.3.5.1 装订好的业务材料应装入档案盒,保证档案盒外形平整。不同年度、不同保管期限或不同案卷

类别的档案不得装入同一档案盒内。

6.3.5.2 档案盒脊背项目包括:全宗号、年度、保管期限、档案类别代码、案卷类别代码、案卷号。档案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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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背样式见附录B。

6.3.5.3 档案盒应采用对纸张无害的材料制作,外形尺寸(长×宽)一般为310mm×220mm。脊背厚

度为20mm、30mm、40mm、50mm、60mm,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根据工作实际从中选择适当厚度

规格。

6.3.5.4 采取封装方式保管的纸质业务档案应在外包装明示全宗号、年度、保管期限、档案类别代码、案
卷类别代码、案卷号等信息。

6.4 归档

6.4.1 业务档案形成后应定期归集到本单位档案管理部门集中保管。档案管理部门应对业务档案进

行检验,合格后与业务部门办理归档交接手续,做到账物相符。业务档案归档交接单样式见附录C。

6.4.2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部门应对接收的业务档案建立配套的检索工具,检索工具至少应包括全

宗指南和案卷目录。业务档案案卷目录样式见附录B。

6.5 保管

6.5.1 基本要求

6.5.1.1 业务档案实体应避免受到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损害,在保管和利用过程中应始终有序。

6.5.1.2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设置专门的档案库房,采取防护设备和管理措施维护档案实体的完整与

安全。档案装具的配置应符合DA/T6的规定。

6.5.1.3 档案库房宜按照保管期限、档案类别和年度划分区域,入库档案应按统一规则定位。

6.5.1.4 档案管理人员应定期清点库存档案,检查受损情况,并对受损档案采取措施进行抢救和修复。

6.5.1.5 有条件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宜采用档案库房安全保护智能化综合管理、物联网等技术提高库

房管理水平。

6.5.2 库房管理

6.5.2.1 档案库房应指定专职的档案管理人员管理,其他人员未经批准不得进入。进入时,应由专职档

案管理人员陪同并登记入库人员、入库事由和进出时间。

6.5.2.2 档案库房应参照附录G的要求配备必要的防火、防盗、防水、防潮、防光、防紫外线、防尘、防高

温、防有害生物以及照明等设备。

6.5.2.3 档案库房内温、湿度范围应符合JGJ25的规定。每日应定时登记库房内温、湿度情况并及时

调节。

6.5.2.4 档案库房内的设备应定期进行保养和维护。

6.5.3 应急预案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部门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制定应急预案,提高对各种险情的应

急抢险能力,最大限度地防止灾害对档案可能造成的损害。

6.6 鉴定、销毁

6.6.1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由相关负责人、档案管理人员和经办人员组成业务档案鉴定小组,负责鉴

定业务材料的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并对到期业务档案进行销毁鉴定。

6.6.2 业务档案保管时间自形成之日的次年1月1日开始计算。

6.6.3 对达到或超过保管期限的业务档案应定期组织鉴定。鉴定时,应对照业务材料归档范围和保管

期限的条款从档案的内容、来源、产生时间和利用价值等方面综合分析判断档案的保存价值,提出销毁

5

GB/T31599—2015



或延长保管期限的意见。

6.6.4 对经过鉴定可以销毁的业务档案应编制销毁清册,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主要负责人批准后报同

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备案。业务档案销毁清册样式见附录C。

6.6.5 销毁档案时,必须由两人或两人以上监销,在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定地点实施销毁。

6.6.6 销毁人员和监销人员应在销毁清册上签字确认。销毁清册应永久保存。

6.7 统计

6.7.1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业务档案管理部门应及时登记业务档案的收进、移出、保管、利用和销毁等情

况,并对档案机构、人员、经费投入、接收、移出、库存、编目、利用和设施设备等情况进行统计。社会保险

业务档案管理基本情况统计表样式见附录C。

6.7.2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业务档案管理部门应定期统计分析各类业务档案立卷归档进度、库存档案的

数量结构等情况。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统计表样式见附录C。

6.8 利用

6.8.1 业务档案利用包括阅览、复制、摘录、外借、编研、展览等方式。

6.8.2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按相关规定将可开放的业务档案对社会和个人提供检索和查询服务。档

案查询服务应符合GB/T27768的规定。
适用对象及范围如下:

a) 参保单位可查阅本单位的业务档案。

b) 参保人可查阅本人的业务档案。

c) 国家和本地区行政部门可根据相关规定查阅业务档案。

d) 其他部门或社会组织等可依法或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查阅业务档案。

6.8.3 查阅业务档案应如实填写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利用登记单,履行审批手续,采取保护措施,避免造

成档案损害和遗失。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利用登记单样式见附录C。

6.8.4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业务档案管理部门应记录并定期分析业务档案利用效果,根据业务档案信息

编制反映本单位社会保险经办工作情况的专题概要等参考资料,为管理决策和经办服务提供参考信息。

6.9 移交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按照国家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规定向同级档案馆移交档案。移交档

案时,由交接双方对照移交清册清点核对案卷数量,查验案卷质量、内容和检索工具,确保档案真实完

整、账物相符。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移交清册样式见附录C。

7 电子业务档案管理规则

7.1 基本要求

7.1.1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业务部门应负责对办理业务过程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利用价值的电子业

务材料进行收集、整理和归档。

7.1.2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业务档案管理部门应负责电子档案的保管、鉴定、销毁、统计、利用和移交。

7.1.3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部门应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对电子业务材料的形成、收集、整理、归档、
保管、鉴定、销毁、统计和利用等实行管理与监督,确保其真实、完整、安全和有效。

7.1.4 本标准中未明确的电子业务档案管理事项按照GB/T18894—2002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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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收集

电子业务材料的收集范围见附录A。

7.3 整理

7.3.1 电子业务材料的整理应符合DA/T22的相关规定;电子业务材料的分类应符合6.2.1的相关规

定;电子业务材料的著录项目应符合6.3.3.2和6.3.3.3的相关规定。
7.3.2 电子业务材料目录包括纸质目录和机读目录。

7.4 归档

7.4.1 电子业务材料形成部门应定期将整理后的电子业务材料按照《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规定(试
行)》的有关规定归集到业务档案管理部门进行保存。
7.4.2 电子业务材料及其元数据应同时归档。
7.4.3 电子业务材料的格式应符合GB/T18894—2002的规定。
7.4.4 电子业务材料归档包括在线归档和离线归档两种方式。
7.4.5 离线归档按GB/T18894—2002的规定执行。
7.4.6 业务档案管理部门应对归档的电子业务材料进行检验,合格后接收。接收时应填写《社会保险

电子业务材料移交与接收登记表》,样式见附录D。
7.4.7 归档完毕的电子业务材料在形成部门至少保存1年。
7.4.8 业务档案管理部门应对接收或转换的电子业务材料(载体)至少保存4年。

7.5 保管

7.5.1 电子业务档案应存储到符合DA/T15和DA/T38规定的载体上,一式三套,一套提供利用,一
套本地封存保管,一套异地保管,保管条件应符合GB/T18894—2002中9.4的要求。
7.5.2 对异地保管的电子业务档案,应同时异地备份纸质目录和机读目录。
7.5.3 用于存储电子业务档案的载体或装具上应注明载体编号、保管期限、存入日期等信息。
7.5.4 业务档案管理部门应对电子业务档案定期检查和备份。

7.6 鉴定、销毁

按6.6的要求执行,与相应的纸质业务档案保持一致。

7.7 统计

按6.7的要求执行。

7.8 利用

按6.8的要求执行。

7.9 移交

按6.9的要求执行。

8 业务档案信息化规范

8.1 信息资源建设

8.1.1 业务档案数据库包括目录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有条件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宜建立业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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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数据库。

8.1.2 业务档案目录数据库包括案卷级目录数据库和文件级目录数据库。著录要求应符合DA/T18
的规定,著录项目见6.3.3.2和6.3.3.3。

8.1.3 纸质业务档案数字化应符合DA/T31的要求。

8.2 应用系统建设

8.2.1 应用系统应满足业务档案收集、管理、存储、利用的需要,具备数据管理、条码管理、整理编目、检
索查询等基本功能。

8.2.2 业务档案应用系统应确保业务档案数据的安全性、完整性、准确性和可用性。

8.2.3 业务档案应用系统应与经办业务管理信息系统统一数据标准,实现业务材料归档信息的自动生

成和有效传递。

8.3 信息安全体系建设

8.3.1 应建立机房管理、设备管理、系统安全管理、数据安全管理、网络通讯与网络安全管理等安全管

理制度。

8.3.2 应用系统应具备用户密码与权限管理、系统日志管理、数据备份与恢复、系统及数据安全维护等

基本功能。

8.3.3 业务档案信息应纳入经办业务管理信息统一的容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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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社会保险业务材料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

社会保险业务材料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见表A.1。

表 A.1 社会保险业务材料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

类别

(代码)
案卷类别

(代码)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代码)

社会保

险管理

类

(gl)

参保 单 位 登 记 材 料

(01)
参保单位办理参保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时填报的登记表单及相

关审核材料
永久(Y)

参保 人 员 登 记 材 料

(02)

缴费单位职工和退休人员,以家庭为单位或个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的

城镇无业居民、农村居民、个体工商户、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办理参保、

社会保险关系变动、基本信息变更等登记手续时,填报的登记表单及

相关审核材料

100年(H)

社会 保 险 个 人 账 户

管理材料(03)
养老、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对账、个人账户修改等相关材料 100年(H)

社会 保 险 登 记 证 管

理材料(04)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向参保单位核发社会保险登记证、对已核发的社会

保险登记证验证换证、对遗失社会保险登记证的单位补证时的登记表

单及相关审验材料

10年(D)

社会 保 险 卡(证、手
册)管理材料(05)

为参保人员办理社会保险卡(证、手册)首发、补发、收回等管理的登记

表单及相关材料
50年(C)

社会 保 险 待 遇 领 取

资格验证材料(06)
对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人员进行领取资格检查验证的相关审核材料 10年(D)

退休 人 员 社 会 化 管

理服务材料(07)
对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的退休人员进行信息采集、移交、日常管理服

务的登记表单及相关材料
50年(C)

异地 安 置 登 记 材 料

(08)

异地安置应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人员和长期派驻异地工作的参保人员,
办理安置地或派驻地享受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所填报的核定表、备案表

及相关材料

50年(C)

服务 协 议 管 理 材 料

(09)

与基金收付款协议银行、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工伤协议医疗

康复机构、工伤协议辅助器具配置机构、网络通信运营商、附加保险承

保单位等签订的协议书、考核材料、终止协议材料

10年(D)

社会保

险费征

缴类

(zj)

社会 保 险 费 征 缴 核

定材料(01)

缴费基数核定以及工伤费率确定、中断缴费、恢复缴费、补缴费、预
(补)缴费、退费、加收滞纳金、加收利息等申报核定业务表单及相

关审核材料

100年(H)

社会保险基金征缴明

细表和汇总表(02)
社会保险基金征缴明细表和汇总表 50年(C)

社会 保 险 基 金 征 缴

年度汇总表(03)
社会保险基金征缴年度汇总表 永久(Y)

催缴材料(04) 社会保险费补缴通知书、补缴协议 10年(D)

缴费证明材料(05) 为缴费单位、缴费个人出具的缴费证明及相关材料 10年(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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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类别 案卷类别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养老保

险待遇

类

(yl)

养老 保 险 待 遇 核 定

材料(01)

参保人员基本养老金、养老金领取人员死亡后供养直系亲属及其抚恤

金待遇、养老金领取人员丧葬费、养老保险其他一次性待遇核定、养老

保险待遇调整、养老保险待遇更正、养老保险待遇补支付、养老保险待

遇减支付等申报核定业务表单及相关审核材料

50年(C)

养老 保 险 个 人 账 户

一次 性 支 付 申 报 核

定业 务 表 单 及 相 关

审核材料(02)

参保人员办理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支付的申报核定业务表单及

相关审核材料
50年(C)

劳动 能 力 鉴 定 材 料

(03)
参保人员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及相关文书和审核材料 50年(C)

养老 保 险 支 付 明 细

表和汇总表(04)
养老保险支付明细表和汇总表 30年(Z)

养老 保 险 基 金 支 付

年度汇总表(05)
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年度汇总表 永久(Y)

医疗保

险待遇

类

(yb)

门诊 特 殊 病 登 记 材

料(01)
门诊特殊病参保人员登记表单及相关审核材料 10年(D)

就医登记材料(02) 参保人员办理住院、家庭病床、转诊转院登记表单及相关审核材料 10年(D)

医疗 保 险 住 院 待 遇

核定材料(03)
住院医疗费用申报核定业务表单及相关审核材料 10年(D)

医疗 保 险 门 诊 待 遇

核定材料(04)
门诊医疗费用申报核定业务表单及相关审核材料 10年(D)

医疗 保 险 支 付 明 细

表和汇总表(05)
医疗保险支付明细表和汇总表 30年(Z)

医疗 保 险 基 金 支 付

年度汇总表(06)
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年度汇总表 永久(Y)

失业保

险待遇

类

(sb)

失业备案材料(01)
失业保险待遇享受资格审查登记业务表单、失业人员名单及相关失业

证明材料
10年(D)

失业 人 员 失 业 保 险

关系转移材料(02)
领取期限、待遇标准等相关材料 10年(D)

失业 保 险 待 遇 核 定

材料(03)
失业保险待遇申报核定业务表单及相关审核材料 10年(D)

促进 就 业 补 贴 核 定

材料(04)
失业人员职业培训、职业介绍补贴申报核定业务表单及相关材料 10年(D)

失业 保 险 支 付 明 细

表和汇总表(05)
失业保险支付明细表和汇总表 30年(Z)

失业 保 险 基 金 支 付

年度汇总表(06)
失业保险基金支付年度汇总表 永久(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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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类别 案卷类别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工伤保

险待遇

类

(gs)

工伤备案材料(01) 工伤事故备案登记表单及相关材料 10年(D)

工伤认定材料(02) 工伤认定决定书及相关文书和审核材料 50年(C)

工伤 人 员 登 记 变 动

材料(03)
工伤职工登记、工伤保险信息变动登记表单及相关材料 50年(C)

工伤 保 险 伤 残 工 亡

待遇核定材料(04)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工亡

人员丧葬补助金、工亡人员供养直系亲属及其抚恤金等工伤保险待遇

申报核定表单及相关材料

50年(C)

工伤 保 险 医 疗 待 遇

核定材料(05)
工伤人员因工伤发生的医疗、康复、配置辅助器具、劳动能力鉴定等费

用申报核定业务表单及相关材料
10年(D)

工伤 预 防 费 用 核 定

材料(06)
参保单位工伤预防费用申报核定业务表单及相关材料 10年(D)

工伤 保 险 支 付 明 细

表和汇总表(07)
工伤保险支付明细表和汇总表 30年(Z)

工伤 保 险 基 金 支 付

年度汇总表(08)
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年度汇总表 永久(Y)

生育保

险待遇

类

(sy)

妊娠登记材料(01) 女职工办理妊娠登记申报核定业务表单及相关材料 10年(D)

并发症登记材料(02) 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等申报核定业务表单及相关材料 10年(D)

生育 保 险 待 遇 核 定

材料(03)
参保人员因生育、计划生育、治疗并发症发生的医疗费用及生育津贴

等申报核定业务表单等相关审核材料
10年(D)

生育 保 险 支 付 明 细

表和汇总表(04)
生育保险支付明细表和汇总表 30年(Z)

生育 保 险 基 金 支 付

年度汇总表(05)
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年度汇总表 永久(Y)

社会保

险业务

统计报

表类

(tj)

各项 社 会 保 险 年 度

统计报表(01)
各项社会保险年度统计报表 永久(Y)

社会 保 险 数 据 和 分

析报告等资料(02)
社会保险数据和分析报告等资料 30年(Z)

社会保险业务月/季

统计报表(03)
社会保险业务月/季统计报表 10年(D)

社会保

险稽核

监管类

(jh)

社会 保 险 稽 核 材 料

(01)
稽核方案、稽核通知书、工作记录、相关证据、稽核告知书或整改意见

书、处罚建议书、稽核报告等专业文书及相关材料
30年(Z)

社会 保 险 监 督 执 法

材料(0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通报

的社会保险违法案件的查处情况及相关行政执法文书和其他材料
30年(Z)

社会 保 险 经 办 机 构

内部控制材料(03)
内部控制监督工作方案、内部控制检查通知、工作记录、相关证据、告
知书或整改意见书、内部控制报告等专业文书及相关材料

30年(Z)

社 会 保 险 大 案、要

案、特殊案件的稽核

材料(04)

社会保险大案、要案、特殊案件的稽核方案、稽核通知书、工作记录、相
关证据、稽核告知书或整改意见书、处罚建议书、稽核报告等专业文书

及相关材料

永久(Y)

11

GB/T31599—2015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检索工具

B.1 案卷封面样式

案卷封面样式见图B.1。

×××××(全宗名称)

×××××类(档案类别)

×××××××卷(案卷题名)

案卷档号 ××××××××××××××××××××××

自××××-××至××××-×× 保管期限 ×××

本卷共 ×× 件 ××× 页

图B.1 案卷封面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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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卷内文件目录样式

卷内文件目录样式见图B.2。

卷内文件目录

件号
单位代码

(社会保障号码)
单位名称

(姓名)
文件题名 形成年月

页号

(页数)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010

011

012

013

014

015

016

017

018

019

020

图B.2 卷内文件目录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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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卷内备考表样式

卷内备考表样式见图B.3。

卷 内 备 考 表

  本卷情况说明:

立 卷 人:      

立卷日期:      

检 查 人:      

检查日期:      

图B.3 卷内备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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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案卷目录样式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案卷目录样式见图B.4。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案卷目录
全宗名称: 年度:

保管期限: 档案类别:

序号 案卷题名 案卷号 件数 页数 存放位置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图B.4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案卷目录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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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档案盒脊背样式

档案盒脊背样式见图B.5。

图B.5 档案盒脊背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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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档案工作用表

C.1 社会保险业务材料交接单样式

社会保险业务材料交接单样式见图C.1。

社会保险业务材料交接单

序号
单位代码

(社会保障号码)
单位名称

(姓名)
文件题名 形成年月 页数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移交人 接收人

业务经办人员: 档案管理人员:

图 C.1 社会保险业务材料交接单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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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归档交接单样式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归档交接单样式见图C.2。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归档交接单
立卷部门:

序号 保管期限 档案类别 案卷题名 案卷号 件数 页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备注:

移交部门 接收部门

经办人:

复核人:

部门(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复核人:

部门(章):

年  月  日

图C.2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归档交接单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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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移交清册样式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移交清册样式见图C.3。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移交清册
移交单位:  年 月- 年 月

序号 保管期限 档案类别 案卷题名 案卷号 件数 页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备注:

移交单位 接收单位

经办人:

复核人:

分管领导:

部门(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复核人:

分管领导:

部门(章):

年  月  日

图C.3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移交清册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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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销毁清册样式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销毁清册见图C.4。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销毁清册
保管单位(章):

序号 档案类别 案卷题名 案卷号 归档单位 归档日期 保管期限 已保管年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档案鉴定工作小组审批意见 档案鉴定领导小组审批意见

组长(章):

 年  月  日

组长(章):

 年  月  日

销毁人(章): 监销人(章): 销毁日期: 年 月 日

图C.4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销毁清册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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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基本情况统计表样式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基本情况统计表见图C.5。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基本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年度:

指 标 名 称 代码 计量 数量

一、档案机构 1 个

二、现有全部专职人员 2 人

其中:女性 3 人

三、现有全部专职人员情况 — — —

1.年龄 — — —

50岁及以上 4 人

35~49岁 5 人

34岁及以下 6 人

2.文化程度 — — —

博士研究生 7 人

硕士研究生 8 人

研究生班研究生 9 人

双学士 10 人

大学本科 11 人

大专 12 人

中专 13 人

高中 14 人

初中及以下 15 人

3.档案专业程度 — — —

博士研究生 16 人

硕士研究生 17 人

研究生班研究生 18 人

大学本科 19 人

大专 20 人

中专 21 人

职业高中 22 人

4.档案干部专业技术职务 — — —

研究馆员 23 人

副研究馆员 24 人

馆员 25 人

助理馆员 26 人

管理员 27 人

5.接受在职培训教育 28 人

四、兼职人员 29 人

图C.5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基本情况统计表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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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名 称 代码 计量 数量

五、本年经费投入 30 万元

六、馆(室)存档案 — — —

全宗 31 个

案卷 32 卷

案卷排架长度 33 米

七、馆(室)存永久、100年、50年、30年档案 34 卷

35 件

其中:永久保管
36 卷

37 件

八、本年接收档案 —

永久
38 卷

39 件

100年
40 卷

41 件

50年
42 卷

43 件

30年
44 卷

45 件

10年
46 卷

47 件

九、本年向综合档案馆移交档案
48 卷 —

49 件

十、本年移出档案
50 卷

51 件

十一、本年销毁档案
52 卷 —

53 件

十二、档案编目情况 — — —

1.机读目录 — — —

案卷级 54 万条

文件级 55 万条

2.纸质目录 — — —

案卷目录 56 本

归档文件目录 57 本

十三、本年利用档案

58 人次

59 卷次

60 件次

十四、陈列室 61 个

图 C.5(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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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名 称 代码 计量 数量

十五、本年编研档案资料 — — —

公开出版
62 种

63 万字

内部参考
64 种

65 万字

十六、档案室总建筑面积 66 平方米

档案库房建筑面积 67 平方米

档案办公室建筑面积 68 平方米

档案阅览室建筑面积 69 平方米

十七、档案室设备 — — —

1.档案装具 — — —

密集架 70 延米

五节柜 71 延米

档案柜 72 个

2.电子计算机 — — —

服务器 73 个

微机 74 台

3.扫描仪 — — —

高速 75 台

平板 76 台

4.复印机 77 台

5.空调机 — — —

集中式 78 套

分散式 79 台

6.防盗报警系统 — — —

探头 80 个

7.消防报警系统 — — —

探头 81 个

8.手提灭火器 82 个

9.除(加)湿机 83 台

10.消毒设备 84 台

11.档案塑封机 85 台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图 C.5(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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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统计表样式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统计表见图C.6。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月(年)统计表
全宗名称: 统计日期:  年  日

序号 档案类别 保管期限
上期末 本期新增 本期减少 本期末

卷数 件数 页数 卷数 件数 页数 卷数 件数 页数 卷数 件数 页数

1
2
3
4
5

社会保险

管理类

永久

100年

50年

10年

合计

6
7
8
9
10

社会保险

费征缴类

永久

100年

50年

10年

合计

11
12
13
14

养老保险

待遇类

永久

50年

30年

合计

15
16
17
18

医疗保险

待遇类

永久

30年

10年

合计

19
20
21
22

失业保险

待遇类

永久

30年

10年

合计

23
24
25
26
27

工伤保险

待遇类

永久

50年

30年

10年

合计

28
29
30
31

生育保险

待遇类

永久

30年

10年

合计

32
33
34
35

社会保险

业务统计

报表类

永久

30年

10年

合计

36
37
38

社会保险

稽核监督

类

永久

30年

合计

制表人:         复核人:         分管领导:       制表日期:   年 月 日

  注:统计日期指档案形成年月,制表日期指填写统计表日期。

图C.6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统计表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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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利用登记单样式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利用登记单样式见图C.7。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利用登记单
                              编号:

利用人 利用单位 利用日期

利用内容

利用目的

利用方式 阅览□  复制□  摘录□  外借□  其他□

保管单位

负责人意见

借出经手人 归还经手人 归还时间

案卷号 件号/页次 页数

利用效果

备注

制表人: 利用人(签字):

制表日期: 联系方式:

图C.7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利用登记单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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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社会保险电子业务材料移交与接收登记表样式

社会保险电子业务材料移交与接收登记表样式见图D.1。

社会保险电子业务材料移交与接收登记表

检验项目 移交单位(部门) 接收单位(部门)

载体外观检验

安全性检验

准确性检验

完整性检验

可用性检验

技术方法与相关软件说明

登记表、软件、说明资料检验

经手人

签名:

年  月  日

签名:

年  月  日

审核人

签名:

年  月  日

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

印章

年  月  日

印章

年  月  日

图D.1 社会保险电子业务材料移交与接收登记表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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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全宗卷内容

  全宗卷内容见表E.1。

表E.1 全宗卷内容

类别代码 类别 卷内文件材料内容

1
档案管理

综合材料

⑴ 档案工作组织建设、领导责任分工等材料

⑵ 全宗单位领导办公会关于档案工作的会议纪要等材料

⑶ 档案工作年度经费列支情况及相关请示文件

⑷ 档案工作年度计划总结、信息简报等材料

⑸ 全宗单位年度工作会议、经办工作要点、工作目标分解等材料(重点标注档案工作部分)

⑹ 档案管理组织机构图,档案人员工作职责、信息表、学历学位证书和岗位资格证书(复印

件)、年度考核登记表、变动交接手续

⑺ 档案工作绩效考核文件和考核结果等材料

⑻ 档案培训、学术交流和法律法规宣传等材料

⑼ 档案管理制度汇编等材料

2 档案收集

⑴ 档案交接、移交的文件、目录或其他有关说明

⑵ 档案接收、征集记录

⑶ 档案来源和价值说明

3 档案整理
⑴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分类方案

⑵ 档案整理工作方案、小结等

4 档案鉴定

⑴ 成立档案鉴定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文件

⑵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

⑶ 鉴定档案分析报告

⑷ 销毁档案的请示与批复

⑸ 销毁档案的清册

⑹ 销毁档案的工作小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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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续)

类别代码 类别 卷内文件材料内容

5 档案保管

⑴ 档案管理设施设备情况表

⑵ 各类业务档案案卷目录

⑶ 档案库房温湿度监控记录

⑷ 档案安全检查情况记录

⑸ 重点档案采取的特殊保护措施

⑹ 档案的抢救与修复情况报告

⑺ 档案排架说明

⑻ 库房档案分布示意图等

6 档案统计

⑴ 档案工作进度月、年统计报表

⑵ 档案收进移出登记簿和统计报表

⑶ 档案结构、数量统计表

⑷ 档案利用登记簿和统计报表等

7 档案利用

⑴ 全宗介绍

⑵ 组织机构沿革

⑶ 大事记

⑷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开放利用和控制使用范围说明

⑸ 档案汇编(如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利用实例汇编,社会保险经办政策法规、经办规定汇编)和
公布出版情况及报批文件

8

档案管理

新技术

的应用

⑴ 档案数字化加工工作方案和情况记录

⑵ 档案管理服务器、网络、存储等硬件设备情况说明

⑶ 电子档案管理情况说明

⑷ 档案管理信息系统需求、项目开发情况、操作使用说明、用户意见和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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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全宗卷卷内目录样式

  全宗卷卷内目录样式见图F.1。

全宗卷卷内目录
全宗名称:                              全宗号:

案卷号 件号 文件题名 日期 责任者 备注

图F.1 全宗卷卷内目录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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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附录)

档案设施设备及耗材配置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库房设施、设备及耗材配置要求见表G.1。各地区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参考

采用。

表G.1 档案库房设施、设备及耗材配置

序号 名称 类别 配置要求

1 密集架 档案装具

2 档案柜 档案装具

3 档案架 档案装具

4 实物档案柜 档案装具

应与墙壁保持一定距离(一般柜背与墙间距不小于10mm,柜侧间距不小于

60mm),成行地垂直于有窗的墙面摆设,便于通风

5 防磁柜 档案装具

6 防盗门 防护设施 应具有较强密封性,在门体四周增加密封条,安装门禁系统

7 防护栏 防护设施 库房窗口应安装防护栏

8 防盗报警系统 防护设施 在重要部位应设置红外线报警器,有条件的宜采用录像监控设备

9 防紫外线窗帘 防护设施 有阳光直射的窗户应安装防紫外线窗帘

10 消防报警系统 防护设施

11 灭火设施 防护设备 应选择二氧化碳灭火器或惰性气体灭火装置

12 空调 防护设备

13 除(加)湿机 防护设备
根据本地区空气湿度情况而定,对除湿要求较高的宜采用专业的恒温恒湿机、

除湿机等设备

14 温度计 防护设备

15 湿度计 防护设备

16 防虫剂 耗材 宜采用纯天然植物型防虫剂

17 灭鼠药 耗材 采用粘鼠板或鼠药

18 干燥剂 耗材 对除湿要求一般的地区宜采用干燥剂

19 档案盒 包装材料
应采用 无 酸 牛 皮 卡 纸 制 作,须 有 绳 带 等 扣 紧 装 置。平 面 尺 寸(长×宽)为

300mm×220mm,厚度包括20mm、30mm、40mm、50mm、60mm

20 档案箱 包装材料

21 灯具 照明设备
宜选用白炽灯做为人工照明光源,照度不超过100lux。如采用荧光灯时,应对

紫外线进行过滤

22 吸尘器 防护设备 有条件的宜设置空气过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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